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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认同与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推行 

朱鹏春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确立与推行是造成当代社会公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之所以能够顺利得以推行
的原因之一，应是中国民众自身能与之相适应。传统的社会认知、乡土伦理、社会文化等因素强化了民众对二元户籍制度的

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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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新中国在建国之初特殊
的历史时期，为适应国家发展战略而确立起来的一

种人口管理与社会控制体系。它的确立为千疮百

孔的落后农业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提供了

制度保障。以１９５８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为标
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强制性地将公民划分为“非

农户口”与“农业户口”，再配套以一系列严密的政

治经济制度，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农产品

统购统销制度以及“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

它的核心标志是在国家具有绝对权威的条件下，确

立农业服从工业，农村服从城市的社会资源划分界

限，最终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１］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带有

深刻的时代烙印，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乡二

元户籍制度在运作中，仍然制约和影响着公民各项

权利的实现。当代学术界已从方方面面对其进行

剖析与研究。基本上达到以下几点共识：一是对二

元户籍制度发起源头的共识。已有的研究认为，新

中国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殊国情下实现工业化道路

的必然结果。为保证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产生

的从农村转入城市的隐性收入，不被自然流入城市

的人口所分享，防止由于巨大的城乡利益差对农村

劳动力的吸引，导致人口无节制的流入城市，城乡

间不得不用户籍手段封锁起来。［１］二是中国户籍制

度具有特殊的制度功能。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的功能，是对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的不均等分配和劳

动力要素的计划配置等。例如，陆益龙认为中国户

籍制度把各种利益粘附在一起，是一项“粘附性制

度”；［２］俞德鹏则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户籍制度

具有激励作用和惩罚作用。［３］三是户籍制度具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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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弊端需进行全面的改革。身为上层建筑的户籍

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需对户籍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新的

发展。例如，郑杭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身份

承诺和契约承诺的矛盾与冲突，带来了户籍制度的

转型；［４］王飞凌认为，人们对不平等的公民资格的

谴责是户籍制度变迁的动力。［５］

总体上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上世纪５０年
代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一种

辅助性的政策措施。它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但也牺牲了社会公正、平等和经济发展机

会，并由此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僵化。这样的制度也

可以说是当代世界特有的。本文所要提出的问题

是：为什么如此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却

极其顺利地推行，并延伸了多个配套制度（如为加

强对盲流的控制，上个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政府规定
在城市生活的居民对生活必需品柴米油盐必须凭

户口、凭票证供应，这在根本上断绝了农村居民在

城市的生存保障）？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之初，它对农村居民的

影响无异于是对农村资源的无情掠夺。令人惊奇

的是，在那段时期里，中国广大乡村居民却出现了

对这样一种掠夺性的制度无声的接受。即使到了

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拥有强烈意愿破除城乡

二元户籍制度的民众也都只是在“毫无意识地、无

秩序地、消极地破坏‘城市公共物品制度’”。［６］笔

者认为，一个制度能够顺利推行并且稳定地发挥了

它的功能与作用，这就说明这个制度有它的历史合

理性与存在必然性，并为民众所认同与接受。而民

众的认同感普遍受到特殊的历史环境、社会文化认

知以及乡土伦理等因素强化。

　　一　乡土伦理与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的天
然吻合

　　中国历代王朝为维护其稳定的统治，对“户口”
实行了长达两千多年的静态管理，将一个宗族甚至

一人的一生固定在一个一成不变的地方，继而利用

带有深刻封建痕迹的家族、家庭和血缘关系束缚民

众地域间自由流动的意愿。“大体上说，血缘社会

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

血缘社会。”［７］经过数十代的沉淀，中国乡村居民形

成了以“血缘和地缘无缝融合”为核心的乡土伦理，

世代传承。建国之初，广大农村地区乡土文化依然

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原滋原味的乡土伦理观念并

未受到外界很深的冲击，自然经济背景下自给自足

的小农意识依然活跃并主导着乡土伦理。“在人口

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

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７］

一种似乎与禁止人口流动政策天然吻合的乡土伦理

无形中推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顺利确立。因

此，１９５８年开始成形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虽然限制
了农民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剥夺了人农村居民的

自由迁徙权，但一直到现在，中国并未真正意义上出

现农村居民对自由迁移权利被剥夺而引起的抗议。

　　二　破落的中国城市缺乏对农村居民的吸
引力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中国经历了半
个世纪的战乱，工农业生产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城

市化水平只有１０．６％。加之当时适逢百废待兴之
时，城市管理体制混乱，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交通、

就业问题突出。相反，广大农村地区落后的生产方

式在容纳足够多的劳动力的同时（特别是农村公社

化运动的开展，农村居民沿袭了古老的耕作方式为

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开展积累着原始资本），又可以

解决农民自身的生存问题。相比较之下，破败不堪

的城市生活对于农民来说并无多大吸引力，农民自

由迁移至城市的意愿并不强烈。

　　三　制度衍生的特权具有传承性

中国历代统治者倾向于“以史治国”，接受过中

国传统教育的建国政治精英自然也不例外。将职

业、就业单位等与户口管理紧密联系的二元户籍明

显与历朝历代户籍制度所承载的人口统计、社会治

安和大国稳定有着深刻的传承。可以说，中国二元

户籍制度产生的历史渊源就是封建社会王朝的户

籍管理思想。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既是职业身份、又

是社会身份，是选官入仕的资格凭证。［８］中国古代

户籍制度衍生的等级制和世袭制长期存在，对中国

民众对权力的认知具有很深刻的影响。总体来看，

在近代社会，户籍制度以个人为本位保障个人私

权，与封建社会的户籍制度有本质的区别。但作为

人口管制的一种手段，依然存在身份的差异。身份

的差异对于中国民众是一种常态的认知，这也就不

难解释为什么中国民众对特权会具有极大容忍性。

　　四　卡里玛斯型领袖的个人魅力与民众的绝
对服从

　　领袖的个人魅力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时期的
民众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可以无条件接受。官僚

制度理论奠基人，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韦伯曾对

人类三类社会组织的特点进行分析，就领袖权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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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特点归纳出三种类型的组织：卡里玛斯型组

织、传统型组织，法理型组织。笔者利用其理论对

中国建国之初国家领袖的一些特征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当时的中国带有显著的卡里玛斯型国家特

点。具体表现为：民众对领袖极度崇拜，对国家领

袖的口号与号召坚信不疑。韦伯提出，所谓的“卡

里玛斯型的领袖人物”是建立在对某种特殊的品

格、英雄气质等魅力的承认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这

种承认是其他组织成员都不允许怀疑和挑战的，具

有绝对的权威。这样的领袖只有在社会动荡和极

度困难的时期才会出现，是民众绝望之中所有希望

的寄托者。但是个人的行为不可能在所有时期，所

有事情上都是正确无误的。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

领袖的决策或者口号往往会给这个国度带来不可

预估的负面影响。毛泽东执政时期这样的非理性

事例比比皆是，例如盲目夸张的大跃进运动、文革

动乱就是生动的反映。直到改革开放之际，“两个

凡是”的口号依然可以反映出大部分民众对领袖的

盲目崇拜的社会风气。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为了

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于

毛泽东提出的“一化三改”的方针。积贫积弱的中

国民众急切希望改变自己的境况，万众一心地献身

于中国崛起的激情，自然而然地掩盖了城乡二元户

籍制度带来的不平等。

　　五　民众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公民意识淡薄，

缺乏维权意识。建国之初，科学文化的教育普及极

其低下，普通民众缺少甚至毫无机会接受科学文化

教育。在大中城市如此，在闭塞的农村更是如此。

根据西方的公众理解科学理论认为，公众的科学素

养水平决定着公众民主维权意识的水平，是公众影

响政治生活的前提。正是因为当时民众特别是乡

村居民普遍低下的科学素养水平（根据一篇当时的

文献资料显示，解放前，中国９０％以上的适龄公众
无法接受中小学教育），民众对于城乡二元户籍制

度剥夺自己的权利、造成极不平等的情况显得浑然

无知。当然，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义务教育的普及，民众的科学素养水平普遍提

高，维权运动此起彼伏，也对如今转型期的中国公

共管理提出了挑战和机遇。

从宏观的角度上看，国家绝对权威的确立，民

众违反国家法令法规成本巨大是当时的基本国情。

社会组织缺少，媒体管制严格，民众利益诉求缺乏

渠道是历史环境下的制度局限。限于篇幅有限，本

文只粗略和尝试性地讨论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

立之初被顺利推行的原因，既缺乏全面性，同时又

缺乏深刻性。当然，学识的浅薄不能否定思考与讨

论的积极性，

更深刻、更全面的思考是笔者日后专研的方向

和动力。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是个老话题，也

是个新话题。“老”是因为从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

形成开始，中外学者对它的研究林林总总，呈现百

家争鸣的局面。很多学者秉持严肃的学术态度，客

观地指出了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同时也为革除这

个弊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话题之所以“新”，

那是因为中国户籍制度处在了改革的风口浪尖。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制度改革将深化，附

着了诸多利益的城乡二元制度，不可避免地要面对

根本性的改头换面（虽然户籍制度的改革强调渐进

式改革，但随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的不断发展，

渐进式改革似乎开始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总的来

说，对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将既具有历

史的传承性，又带有鲜明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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